
渝经信发〔2026〕3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重庆市创新药应用清单

（第一批）》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全链条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渝府办发〔2025〕56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开展《重庆市创新药应用清单（第一批）》征集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主体
（一）申报主体应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信用记录良好，财务会计制度健全；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其生产单位（已在渝实现生产）应为在本市有生产经营活动的生物医药领域企业单位；或所申报产品由本市医疗机构作为牵头单位开展临床试验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仅开展生物等效性试验的除外）。
二、产品分类与范围
申请列入清单的须为2020年1月1日之后首次获批上市，应具有创新性强、临床价值高、安全性好、质量可靠、产权明晰等特性，具备市场潜力与行业带动作用。
（一）“创新产品”入选范围

1.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批准上市的1类创新药；
2.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批准上市的2类改良型新药。
（二）“名优产品”入选范围
1.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批准上市的境内或境外原研药品的首仿产品，且国内上市同通用名产品不超过3个；

2.生物类似药；

3.经典名方产品；
4.复杂制剂（复杂剂型产品，如脂质体、胶体、微球等；复杂给药途径，如配制成混悬液、乳剂等的皮肤病用药的透皮制剂、复杂眼科及耳用产品等；复杂药物—器械组合产品，如自动注射器、定量吸入器等）。
三、其他事项

该申报事项为竞争性事项，企业提交申报资料后，由相关部门对申报产品开展资格审核并组织专家评审，按程序报批后公布应用清单。同一通用名不同规格产品请合并申报，且同一个产品（以注册证计）仅限申报一次。应用清单有效期为两年。
四、申报材料
申请单位申请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表。按要求填写的《重庆市创新药应用清单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二）证照文件。包括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明，生产单位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明，产品注册证、产品生产许可证等文件。

（三）首仿产品相关证明材料。

（四）复杂制剂相关证明材料。

（五）委托本地企业生产的提供服务合同、在渝开展生产情况等佐证材料。

（六）在渝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证明材料及合同执行情况佐证材料。
（七）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八）其他证明性材料。提供支撑产品入选清单的证明性材料，包括：产品创新性、临床应用价值、技术先进性及综合社会效应的证明材料。

（九）区级部门出具的推荐意见。申请单位在申报前，须向属地区级生物医药产业主管部门报备。区级产业主管部门对申报企业的经营状况、产品生产及产出情况等进行审核确认后，在《申请表》中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申报单位为外地企业的，请提供所在市（区）级产业主管部门推荐函，并加盖部门公章。

（十）其他。正在进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入的产品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关于材料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等的承诺书。

五、申报途径
申报单位根据要求准备《申请表》与相关材料，申报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申报材料按顺序标号，将PDF扫描件和word版电子文档发送至电子邮箱cqjxwyiyaochu@163.com，并将一份纸质版装订成册后，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云杉南路12号）4007办公室，不接收快递报送。
本次产品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1月26日18:00，超期报送的顺延纳入下次评审范围。咨询电话：63899483。

附件：1.重庆市创新药应用清单申请表
2.项目申报承诺书（模板）
3.项目信息表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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